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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保健意识不断增强，这是多年来刺激全球医药行业快速发展的

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数目较大，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我国总人口

在未来 30�年还将增加 2�亿，这将形成较大的对药品新增需求。 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也会增加对老年药的需求。 同

时，药品消费与经济水平也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经济增长后人们对生活质量期望值提高，对生病带来的不适的耐受程

度降低，对治疗效果的要求提高，这都将导致药品消费的增长。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加速、慢性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医保体系的完善以及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长，国内医疗市场持

续扩容，就诊率和诊疗人次稳步增长。 目前，三大医保基金支出（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保基金）占我国卫生总费用的

比重超过 30%，已成为驱动医药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2014 三大医保基金支出预计合计超 11,000 亿元，增长较过

去医保投入时期有所放缓。考虑到四季度起各省份招标有加速趋势，因此预计 2015 年行业整体增速有望较今年会有所

改善。

新型城镇化将给医药市场带来新的巨大增量。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53.73%，预计到 2020 年，城镇化率将超

过 60%。目前农村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尚不足城镇居民的一半，考虑到个人支付部分的杠杆撬动作用，城乡居民实际

卫生费用差距更为明显。 按每年 1,000 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保守估计新型城镇化直接带来的医药消费需求每年接

200 亿元。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带动新城镇人口就诊意识的提高，促进城乡居民尤其是进城农民的医疗保健

需求的释放。

（三）医药行业政策改革促进药价市场化，医改稳步推进，社会办医进一步促进医药市场扩容

2009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从 2009�年起，逐步向城乡

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新医改的实施，对全面提高国民健康、医疗水

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医药产业由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 2014 年，政府继续全力推进医药价格改革：一方面药价管制与目前政府推行的价格改革不符，缩小政府定价范

围、实行公开透明的市场化定价是改革方向，另一方面在当前医保全面从按照项目付费到总额控费转变的背景下，药

价由医保部门来管理的可能性正大大提高，药价放开已是大势所趋。

综上，无论从市场规律和国家政策方面，医药行业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二、交易目的

（一）推进转型升级，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丰生化将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行业进入医药制造业，实现多元化经营战略，由以农药

为主、精细化工中间体等为补充的农用化工企业转变为农用化工与医药生产并重的综合医药、化学制品生产商，有利

于提升其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可以为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提供更为多元化、更为可靠的业绩保障。

2015 年上半年，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在不加大投入的前提下，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来激活老产品、增加新品种。

经过论证，精选了部分项目，通过这些项目优化公司现有产品结构，不断完善产业链。 充分挖掘光气资源优势，加工新

产品。新上发电机组，提高蒸汽利用效率，降低公司发电成本，提高综合效益。而且，2015 年上半年蓝丰生化的环保治理

装置将全面投入运营，蓝丰生化产能将得到全面释放，其综合经济效益也将逐步显现出来。 此外，公司进一步提升剂型

产品战略地位，从原药为主、剂型为辅调整为原药、剂型发展并重，从软、硬件两方面抓剂型的发展。 软件上认真梳理现

有剂型产品的优势和不足，全面分析，有所取舍，根据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积极开发新的剂型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同

时加大力量在国外主要市场的产品注册和登记，在营造自有品牌和渠道的同时，积极和主流分销商合作，弱化对跨国

公司和贸易商的依赖，直接着力于产品毛利率的提高。 硬件上针对性加大对环保装置的投入，提高环保标准，加大剂型

自动化改造和生产环境改善，确保产品在质量、剂型选择和外包装等方面都能得到农民客户的青睐，花大力气打造公

司剂型品牌。

标的公司方舟制药在医药行业尤其是抗老年痴呆、抗肿瘤药剂制造领域市场知名度较高，在品牌、资源、渠道、客户

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前景明朗，其自身盈利能力较强且有清晰的业务规划版图。通过本次交易，标

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较快参与到资本市场中，品牌知名度等综合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二）注入差异化优质资产，增强盈利能力

蓝丰生化自 2010 年上市以来，一直努力做大做强化学农药行业，但受到近年来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农药行业

相关政策变化、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精胺及醋酐价格上涨影响等因素影响，公司目前盈利能力出现下滑且主营业务较

为单一，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针对经营形势的变化，公司一方面深挖潜力、扩展新的产品和新的客户以夯实主业根

基，另一方面也主动寻找战略互补性新兴产业、谨慎论证目标资产盈利能力及业绩持续增长能力，力图打造双主业齐

头并进的战略布局。

通过本次交易，方舟制药将成为蓝丰生化全资子公司，纳入蓝丰生化合并报表范围。 方舟制药从事的医药制造行

业与蓝丰生化原有主业化学农药行业同属制造行业和大化工领域，在制造、研发、工艺优化等诸多方面有相同的共性，

在行业周期性、资产类型、消费特征等方面存在较强互补性，二者的结合可以更有效的融合双方的产业资源，更有利于

构建波动风险较低且具备广阔前景的业务组合。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抗老年痴呆与抗肿瘤药品的市场将不断扩大。 方舟制药 2015 年预计净利润较 2014

年度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后续年度的盈利能力亦将稳步提升。 医药是人类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保证，因此医药制造

企业经营业绩具有一定的抗周期性，且方舟制药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经济周期对公司业绩的负

面影响，优化改善上市公司的业务组合和盈利能力，提高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提升上市公司的价值，保护

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蓝丰生化拟向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TBP� Noah、上海金重、上海元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

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 18 名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方舟制药 100.00%股权，同时向深圳市吉富启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格

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金国联盈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金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6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部分对价， 以及支付交易费用和补充上

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方舟制药运营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 50.00%。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的标的资产最终交易价格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以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经初步评估，方舟制药 100.00%股权预估值为 118,100.00 万

元，经交易各方初步确定交易价格为 118,000.00 万元。

蓝丰生化拟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

额不超过 53,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00%，用于支付收购方舟制药 100.00%股权的现金部分对价，以及

支付交易费用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方舟制药运营资金。

蓝丰生化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

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履行及实施。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不足部

分公司将自筹解决。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蓝丰生化将持有方舟制药 100.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之后，蓝丰生化的实际控制人仍为杨振华先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本次交易配套资金认购方格林投资系公司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但构

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问题与解答》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根据蓝丰生化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蓝丰生化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方舟制药全体股东持有的方舟制药 100.00%股权。

交易对价中，以现金方式支付的部分为 35,40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如配套资金未能实

施完成或募集不足的，蓝丰生化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对价；除现金方式以外的其余部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上市公司向前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安排如下表所示，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一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发

行数量精确至股，发行股份数不足一股的，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标的资产价格扣除现金支付对价部分计算的发行股

份总数 77,340,823 股，与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总数 77,340,814 股存在差异，为交易对方自愿放弃的不足一股的尾差导

致。

序号 交易对方

拥有方舟制药出资额

（元）

持有方舟制药出资额比

例

获得蓝丰生化股份数

（股）

获得现金对价金额（元）

1

王宇

3,383,121.1487 43.4570% 33,610,001 153,837,780.00

2 TBP Noah 1,167,747.8250 15.0000% 11,601,123 53,100,000.00

3

上海金重

544,948.9850 7.0000% 5,413,857 24,780,000.00

4

上海元心

389,249.2750 5.0000% 3,867,041 17,700,000.00

5

浙江吉胜

389,249.2750 5.0000% 3,867,041 17,700,000.00

6

武汉博润

215,410.5488 2.7670% 2,140,020 9,795,180.00

7

杭州博润

215,410.5488 2.7670% 2,140,020 9,795,180.00

8

广州博润

215,410.5488 2.7670% 2,140,020 9,795,180.00

9

湖北常盛

215,410.5488 2.7670% 2,140,020 9,795,180.00

10

任文彬

181,763.8415 2.3348% 1,805,753 8,265,192.00

11

高炅

165,244.1022 2.1226% 1,641,636 7,514,004.00

12

常州博润

155,699.7100 2.0000% 1,546,816 7,080,000.00

13

上海高特佳

155,699.7100 2.0000% 1,546,816 7,080,000.00

14

成都高特佳

116,774.7825 1.5000% 1,160,112 5,310,000.00

15

昆山高特佳

116,774.7825 1.5000% 1,160,112 5,310,000.00

16

陈靖

66,094.5269 0.8490% 656,623 3,005,460.00

17

王鲲

64,778.8643 0.8321% 643,552 2,945,634.00

18

李云浩

26,196.4762 0.3365% 260,251 1,191,210.00

合计

7,784,985.5000 100.0000% 77,340,814 354,000,000.00

注：以上发行股份数为预估数，并非最终确定的发行股份数。

1、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作为发行价格，即 10.68 元 / 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尚需蓝丰

生化股东大会批准。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2、拟发行股份的面值和种类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元。

3、拟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为 7,734.08 万股， 具体发行数量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

与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相关。由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确定。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定

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发行数量亦作相应调整。

4、上市地点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5、股份锁定期

关于股份锁定期规定请参见本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之“（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之“5、股份锁定期” 。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蓝丰生化拟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53,

000.00 万元，配套融资规模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00%。

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00%，即 10.68 元 / 股，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4,962.5464 万股。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万元） 发行数量（股）

1

吉富启晟

18,000.0000 16,853,932

2

长城国融

12,000.0000 11,235,955

3

格林投资

10,000.0000 9,363,295

4

东吴证券

5,000.0000 4,681,647

5

国联盈泰

5,000.0000 4,681,647

6

上海金重

3,000.0000 2,808,988

-

合计

53,000.0000 49,625,464

蓝丰生化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发行股份自其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事

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收购方舟制药 100.00%股权的现金部分对价，以及支付交易费用和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方舟制药运营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

50.00%。

若蓝丰生化在定价基准日至作为对价的股份发行之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上述发行价格、 确定发行价格的原则及配套资金的用途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三）期间损益归属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从评估基

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承担；交易对方应按照其对方舟制药的持

股比例分担该等亏损。

（四）业绩承诺、补偿及奖励安排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规定请参见本预案“重大事项提示” 之“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之“（四）业绩承诺、补偿及

奖励安排” 。

（五）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为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与现有主营业务的互补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本次交易完成后，

蓝丰生化将从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行业进入医药制造业，实现多元化经营战略，由以农药为主、精细化工中间体

等为补充的农用化工企业转变为农用化工与医药生产并重的综合医药、化学制品生产商，有利于提升其持续盈利能力

和发展潜力。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之外的无关联关系的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发行数量不低于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且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不会发生变

更。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经审计的上市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表和交易标的财务报表预审数，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方舟制药 蓝丰生化 占比

资产总额

/

交易金额孰高值

11.80 26.11 45.19%

资产净额

/

交易金额孰高值

11.80 11.49 102.70%

2014

年营业收入

1.85 12.52 14.78%

注：方舟制药上述数据为预审数值，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有所差异。 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按照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确定为 11.80 亿元。

按照上述计算，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之前与公司及其公司关联方无任何关联关系，但是，募

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之一格林投资系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振华先生。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借壳上市情形。

（九）本次交易完成后蓝丰生化仍符合上市条件

根据 《证券法》、《上市规则》、《关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有关上市公司股权分布问题的补充通

知》等的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社会公众持股的比例低于 10%。 社会公众不包括：（1）持有上市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

经测算，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杨振华先生。 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外，其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10%的股东（即社会公众股东）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将不低于本次股份发行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上市公司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十）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并确定交易价格后，尚需经蓝丰生化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正式方案；

2、蓝丰生化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

3、TBP� Noah 作为标的公司方舟制药的外资股股东，其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商务部审核批准；

4、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

5、其他可能涉及的审批事项。

（十一）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西部证券担任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 西部

证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具有保荐人资格。

本次交易中， 西部证券的全资子公司西部优势资本以自有资金为标的公司方舟制药的关联企业禾博生物提供 6,

000.00 万元并购贷款，专门用于解决实际控制人王宇控制的关联方对标的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经自查，西部证券上述行为不违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相关规定，同时西部证券

亦不存在第十七条所述之情形，西部证券可以担任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十二）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格林投资以 10,000.00 万元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部分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 10.68 元 / 股，认购数

量 936.3295 万股，锁定期 3 年。

本次交易前，格林投资与其一致行动人苏化集团共持有公司 42.08%的股份，超过 30%，本次交易后，双方共持有公

司 29.12%的股份，未超过 30%。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定提交

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批准， 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 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

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需要提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

第五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方舟制药 100.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蓝丰生化将取得方舟制药

100.00%股权。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Shaanxi Ark Pharmaceutical Co.,Ltd.

法定代表人 王宇

实收资本 人民币

778.498550

万元

住所 铜川市宜君县彭村工业小区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9

号信息港大厦

609

室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610200400000165

组织机构代码

22127044-2

税务登记号 陕税联字

610222221270442

号

联系电话

029-88332117

传真

029-88332117

经营范围

原料药、片剂、胶囊剂、日用化妆品、卫生用品类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

卫生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历史沿革情况

1、公司设立

1998 年 3 月 12 日，根据“宜君县工业经济局君工经发(1998)08 号文” 的批复，陕西省宜君药厂和西安方舟医药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取得宜君县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6102221800066）。 设立时方舟制药实收资本为 100.00 万元，以宜君药厂经评估确认的固定资产作价投入，其中：方舟科

技出资比例 51.00%，陕西省宜君药厂出资比例 49.00%（方舟科技需三年内以现金形式向宜君药厂付清其以宜君药厂固

定资产作价入股部分）。

宜君药厂用以出资的房屋、设备等固定资产已经铜川市会计师事务所“铜会师评估（1997）90�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评估确定评估价值。

上述方舟制药设立方案、评估结果等已经宜君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君国资（1998）18 号”《关于对我县药厂资产评

估结果进行确认的批复》、“君国资(98)第 30 号”《关于准予县药厂和西安方舟医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及投资

抵价确认的批复》文件确认。 方舟制药设立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1

西安方舟医药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

实物

510,000.00 510,000.00 51.00%

2

陕西省宜君药厂 实物

490,000.00 490,000.00 49.00%

合计

-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

2、第一次增资，增加注册资本至 560.00 万元

2002 年 10 月 8 日，铜川宇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以 2002 年 9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对方舟制药的资产负债情

况进行审计，并出具了“铜宇审字（2002）106 号”《审计报告书》。 据该审计报告内容，方舟制药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

为 8,899,379.95 元，其中：方舟科技 8,814,815.25 元；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为 2829499.14� 元，其中实收资本为 100 万元，

资本公积为 624,224.92 元，未分配利润 1,205,274.22�元。

2002 年 9 月，方舟制药通过股东会决议，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560.00 万元。 方舟科技以其对方舟制药的

部分债权 2,770,500.86 元转为出资；此外，方舟制药净资产人民币 1,829,499.14 元转为出资，出资额按原股东的股权比例

予以分配， 其中方舟科技 933,044.56 元， 宜君药厂 896,454.58 元。 铜川宇宏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铜审验字

（2002）第 106�号”《验资报告》，确认方舟制药该次增资的增资款已足额缴纳。

方舟制药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 出资比例

1

西安方舟医药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

实物、债权、净资产转增

4,213,545.42 4,213,545.42 75.24%

2

陕西省宜君药厂 实物、净资产转增

1,386,454.58 1,386,454.58 24.76%

合计

- 5,600,000.00 5,600,000.00 100.00%

3、第一次股权转让，方舟科技退出

2004 年 8 月，方舟科技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75.24%的出资额以每份出资额 1.00 元，共计 4,213,545.42 元的价格

转让给西安海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方舟制药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西安海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213,545.42 75.24%

2

陕西省宜君药厂

1,386,454.58 24.76%

合计

5,600,000.00 100.00%

4、第二次股权转让，海大药业退出

2005�年 10�月，海大药业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75.24%的出资额以每份出资额 1.00 元，共计 4,213,545.42 元的价

格等份额转让给任文彬、杜小英、王青三名自然人，三名自然人股权比例均为 25.08%。

方舟制药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任文彬

1,404,515.14 25.08%

2

杜小英

1,404,515.14 25.08%

3

王青

1,404,515.14 25.08%

4

陕西省宜君药厂

1,386,454.58 24.76%

合计

5,600,000.00 100.00%

5、第三次股权转让，宜君药厂退出

2010 年 10 月，陕西宜君县工业和信息化产业局以“君工信发(2010)6 号文” 、宜君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以“君国资

(2010)20 号文” 批复，同意宜君药厂将其持有的方舟制药 24.76%的出资额以 3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陕西方舟制药有

限公司。

同月，方舟制药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将上述 24.76%出资额即 1,386,454.58 元转让给王湘英 54.88 万元、张芬 35.44

万元、张梅 21.95 万元、张爱萍 10.98 万元、王鲲 10.98 万元、陈靖 4.42 万元，每份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1.00 元；

同意王青将其所持有的 25.08%出资额即 1,404,515.14 元转让给王宇 79.13 万元、赵培勤 55.83 万元、高炅 5.49 万元，

每份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1.00 元；

同意任文彬将其所持有的 21.56%出资额即 118.50 万元转让给王宇，每份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1.00 元；

同意杜小英将其所持有的 24.29%出资额即 136.03 万元转让给赵培勤 75.94 万元、张芬 60.09 万元，每份出资额转让

价格为 1.00 元。

方舟制药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王宇

1,976,240.00 35.29%

2

赵培勤

1,317,680.00 23.53%

3

张芬

955,360.00 17.06%

4

王湘英

548,800.00 9.80%

5

张梅

219,520.00 3.92%

6

任文彬

219,555.14 3.92%

7

张爱萍

109,760.00 1.96%

8

王鲲

109,760.00 1.96%

9

高炅

54,880.00 0.98%

10

杜小英

44,204.86 0.79%

11

陈靖

44,240.00 0.79%

合计

5,600,000.00 100.00%

6、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 月， 杜小英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0.79%出资额即 44,204.86 元转让给李云浩， 每份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1.00 元。

方舟制药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王宇

1,976,240.00 35.29%

2

赵培勤

1,317,680.00 23.53%

3

张芬

955,360.00 17.06%

4

王湘英

548,800.00 9.80%

5

张梅

219,520.00 3.92%

6

任文彬

219,555.14 3.92%

7

张爱萍

109,760.00 1.96%

8

王鲲

109,760.00 1.96%

9

高炅

54,880.00 0.98%

10

李云浩

44,204.86 0.79%

11

陈靖

44,240.00 0.79%

合计

5,600,000.00 100.00%

7、第二次增资，增加注册资本至 646.1538 万元

2011 年 3 月，方舟制药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861,538.00 元，由武汉光谷博润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博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分二期以货

币资金方式增资，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6,461,538.00 元，每份出资额增资价格为 46.43 元。

截至 2011 年 3 月，方舟制药收到第一期出资 30,000,000.00 元，其中 646,153.50 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

积。 第一期出资业经陕西宇新会计师事务所“陕宇会验字（2011）00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1 年 5 月，方舟制药收到第二期出资 10,000,000.00 元，其中 215,384.50 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第

二期出资业经陕西宇新会计师事务所“陕宇会验字（2011）018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方舟制药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王宇

1,976,240.00 30.58%

2

赵培勤

1,317,680.00 20.39%

3

张芬

955,360.00 14.79%

4

王湘英

548,800.00 8.49%

5

张梅

219,520.00 3.40%

6

任文彬

219,555.14 3.40%

7

武汉光谷博润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5,384.50 3.33%

8

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384.50 3.33%

9

广州博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384.50 3.33%

10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

215,384.50 3.33%

11

张爱萍

109,760.00 1.70%

12

王鲲

109,760.00 1.70%

13

高炅

54,880.00 0.85%

14

李云浩

44,204.86 0.68%

15

陈靖

44,240.00 0.68%

合计

6,461,538.00 100.00%

8、第三次增资，增加注册资本至 778.49855 万元

2011 年 6 月，方舟制药股东会通过决议，经陕西省商务厅“陕商发[2011]381 号” 文件批复，增加注册资本 1,323,

447.50 元，由 TBP� Noah� Medical� Holdings(H.K.)Limited和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货币资金形

式认缴，增资后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7,784,985.50 元，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TBP� Noah� Medical� Holdings(H.K.)Limited以 11,621,985.00 美元折合人民币 7,500.00 万元）认购本次增加的注册资

本 116.77478 万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1,000.00 万元认购本次增

加的注册资本 15.56997�万元，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每份出资额增资价格为 64.23 元。 上述出资业经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 200070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每份出资额增资价格为 64.23 元。

方舟制药本次增资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王宇

1,976,240.00 25.39%

2

赵培勤

1,317,680.00 16.93%

3 TBP Noah Medical Holdings(H.K.)Limited 1,167,747.80 15.00%

4

张芬

955,360.00 12.27%

5

王湘英

548,800.00 7.05%

6

张梅

219,520.00 2.82%

7

任文彬

219,555.14 2.82%

8

武汉光谷博润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5,384.50 2.77%

9

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384.50 2.77%

10

广州博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384.50 2.77%

11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

215,384.50 2.77%

12

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5,699.70 2.00%

13

张爱萍

109,760.00 1.41%

14

王鲲

109,760.00 1.41%

15

高炅

54,880.00 0.70%

16

李云浩

44,204.86 0.57%

17

陈靖

44,240.00 0.57%

合计

7,784,985.50 100.00%

9、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1 月，赵培勤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5.00%出资额即 38.92 万元以 3,000.0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上海元心仁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2.00%出资额即 15.57 万元以 1,2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高

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0%出资额即 11.68 万元以 9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50%出资额即 11.68 万元以 9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苏昆山高特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每

份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77.07 元。

方舟制药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王宇

1,976,240.0000 25.39%

2 TBP Noah Medical Holdings(H.K.)Limited 1,167,747.8000 15.00%

3

张芬

955,360.0000 12.27%

4

王湘英

548,800.0000 7.05%

5

赵培勤

539,181.4500 6.93%

6

上海元心仁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9,249.2750 5.00%

7

张梅

219,520.0000 2.82%

8

任文彬

219,555.1400 2.82%

9

武汉光谷博润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5,384.5000 2.77%

10

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384.5000 2.77%

11

广州博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15,384.5000 2.77%

12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

215,384.5000 2.77%

13

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5,699.7000 2.00%

14

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5,699.7100 2.00%

15

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6,774.7825 1.50%

16

江苏昆山高特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6,774.7825 1.50%

17

张爱萍

109,760.0000 1.41%

18

王鲲

109,760.0000 1.41%

19

高炅

54,880.0000 0.70%

20

李云浩

44,204.8600 0.57%

21

陈靖

44,240.0000 0.57%

合计

7,784,985.5000 100.00%

10、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3 月， 张芬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7.00%出资额即 54.49 万元以 5,6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金重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00%出资额即 38.92 万元以 4,0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吉胜双红投资有限公司；0.27%出

资额即 2.12 万元以 216.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王湘英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7.05%出资额即 54.88 万元以 5,639.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张梅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0.281%出资额以 224.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陈靖；1.418%出资额以 1,134.4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高炅；1.121%出资额以 896.8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任文彬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0.485%出资额以 38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王鲲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0.578%出资额以 462.4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李云浩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0.232%出资额以 185.6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张爱萍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1.410%出资额以 1,12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

上述股权转让每份出资额转让价格为 102.76 元。

2015 年 4 月，赵培勤将其所持有的方舟制药 6.93%出资额即 53.92 万元以 5,540.7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王宇，每份出

资额转让价格为 102.76 元。

方舟制药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名称 出资额 出资额比例

1

王宇

3,383,121.1487 43.4570%

2 TBP Noah 1,167,747.8250 15.0000%

3

上海金重

544,948.9850 7.0000%

4

上海元心

389,249.2750 5.0000%

5

浙江吉胜

389,249.2750 5.0000%

6

武汉博润

215,410.5488 2.7670%

7

杭州博润

215,410.5488 2.7670%

8

广州博润

215,410.5488 2.7670%

9

湖北常盛

215,410.5488 2.7670%

10

任文彬

181,763.8415 2.3348%

11

高炅

165,244.1022 2.1226%

12

常州博润

155,699.7100 2.0000%

13

上海高特佳

155,699.7100 2.0000%

14

成都高特佳

116,774.7825 1.5000%

15

昆山高特佳

116,774.7825 1.5000%

16

陈靖

66,094.5269 0.8490%

17

王鲲

64,778.8643 0.8321%

18

李云浩

26,196.4762 0.3365%

合计

7,784,985.5000 100.0000%

（三）参股、控股及分公司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方舟制药无参股、控股及分公司。

（四）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方舟制药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方舟制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王宇，持有方舟制药 43.4570%的股权。

王宇的基本情况请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一）王宇”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王宇控制的核心企业及重要关联方基本情况请参见本预案“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

“二、交易对方详细情况”之“（一）王宇” 。

（六）最近两年一期财务数据

方舟制药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3 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03-31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40,662.47 38,876.64 31,481.12

负债总额

15,716.77 15,620.32 14,226.27

所有者权益

24,945.70 23,256.32 17,254.85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926.40 18,519.67 14,991.67

营业成本

1,251.76 4,867.44 3,513.65

营业利润

1,800.67 6,673.09 6,183.20

利润总额

2,003.53 7,145.56 6,234.65

净利润

1,689.38 6,001.47 5,157.72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3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5 6,453.24 3,904.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3 -8,161.12 -192.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408.64 -589.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8 -3,116.52 3,123.23

（七）主要产品特点概况

方舟制药主要从事抗老年痴呆、抗肿瘤、抗感染等类中成药、化学药、原料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复

方斑蝥胶囊、丹栀逍遥胶囊、盐酸多奈哌齐片、养阴降糖片、阿胶当归胶囊、一清片等，在产产品简要情况见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批准文号 药品类别 功能主治

/

适应症

1

氧氟沙星胶囊

国药准字

H10940125

抗感染

适用于敏感菌引起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包括单纯性、复杂性尿路感染、

细菌性前列腺炎、淋病奈瑟菌尿道炎或宫颈炎（包括产酶株所致者）；呼

吸道感染，包括敏感革兰阴性杆菌所致支气管感染急性发作及肺部感

染；胃肠道感染，由志贺菌属、沙门菌属、产肠毒素大肠杆菌、亲水气单胞

菌、副溶血弧菌等所致；伤寒；骨和关节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败血症等

全身感染。

2

盐酸多奈哌齐

片

国药准字

H20030583

精神神经 轻度或中度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状的治疗。

3

氨咖甘片

国药准字

H61022789

精神神经 用于头痛、神经痛、痛经等。

4

复方磺胺甲噁

唑片

国药准字

H61021433

抗感染

本品的主要适应症为敏感菌株所致的下列感染：

1.

大肠埃希杆菌、克雷伯

菌属、肠杆菌属、奇异变形杆菌、普通变形杆菌和莫根菌属敏感菌株所致

的尿路感染。

2.

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

2

岁以上小儿急性中耳

炎。

3.

肺炎链球菌或流感嗜血杆菌所致的成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

4.

由福氏或宋氏志贺菌敏感菌株所致的肠道感染、志贺菌感染。

5.

治疗

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本品系首选。

6.

卡氏肺孢子虫肺炎的预防，可用已有

卡氏肺孢子虫病至少一次发作史的患者，或

HIV

成人感染者

,

其

CD4

淋

巴细胞计数

≤200/mm3

或少于总淋巴细胞数的

20％

。

7.

由产肠毒素大肠

埃希杆菌（

ETEC

）所致旅游者腹泻。

5

辅酶

Q10

胶囊

国药准字

H61023169

其他

本品用于下列疾病的辅助治疗：

1

、心血管疾病，如：病毒性心肌炎、慢性

心功能不全。

2

、肝炎，如：病毒性肝炎、亚急性肝坏死、慢性活动性肝炎。

3

、癌症的综合治疗：能减轻放疗、化疗等引起的某些不良反应。

6

盐酸多奈哌齐

（原料药）

国药准字

H20030582

精神神经 轻度或中度阿尔茨海默型痴呆症状的治疗。

7

复方斑蝥胶囊

国药准字

Z20013152

抗肿瘤

破血消瘀，攻毒蚀疮。 用于原发性肝癌、肺癌、直肠癌、恶性淋巴瘤、妇科

恶性肿瘤等。

8

养阴降糖片

国药准字

Z20003375

内分泌

养阴益气，清热活血。 用于气阴不足、内热消渴，症见烦热口渴、多食多

饮、倦怠乏力；

2

型糖尿病见上述证侯者。

9

定喘止咳胶囊

国药准字

Z20060101

呼吸

宣肺平喘，理气止咳。 用于风寒喘咳，胸腹胀满，亦可用于支气管哮喘，

支气管炎。

10

盆炎净胶囊

国药准字

Z20060005

妇科

清热利湿，和血通络，调经止带。 用于湿热下注，白带过多，盆腔炎见以

上的证候者。

11

丹栀逍遥胶囊

国药准字

Z20060255

妇科

疏肝健脾，解郁清热，养血调经。 用于肝郁脾弱，血虚发热，两胁作痛，头

晕目眩，月经不调等症。

12

一清片

国药准字

Z20090766

其他

清热泻火解毒。 用于火毒血热所致的身热烦躁、目赤口疮、咽喉牙龈肿

痛、大便秘结；咽炎、扁桃体炎、牙龈炎见上述症候者。

13

阿胶当归胶囊

国药准字

Z20080284

妇科 补养气血。 用于气血亏虚所致贫血，产后血虚、体弱、月经不调、闭经等。

14

养阴降糖片

国药准字

Z20113092

内分泌

养阴益气，清热活血。 用于气阴不足、内热消渴，症见烦热口渴、多食多

饮、倦怠乏力；

2

型糖尿病见上述证侯者。

15

新美舒泡腾洗

剂

陕卫消证字【

2010

】

第

0033

号

消毒产品 用于妇女阴部的抑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清洁。

（八）主要客户情况

方舟制药最近两年一期向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客户名称 金额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015

年

1-3

月

1

云南吉鸿麟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547.23 11.65%

2

北京鸿润丰医药有限公司

389.85 8.30%

3

山东京信医药有限公司

366.6 7.80%

4

沈阳北方医药采购供应站第一经营部

326.25 6.94%

5

陕西高信医药有限公司

261.02 5.56%

合计

1,890.95 40.25%

2014

年

1

云南吉鸿麟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2,252.67 12.16%

2

山东京信医药有限公司

2,064.37 11.15%

3

沈阳北方医药采购供应站第一经营部

1,504.97 8.13%

4

北京鸿润丰医药有限公司

1,230.35 6.64%

5

成都弘业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524.63 2.83%

合计

7,576.99 40.91%

2013

年

1

沈阳北方医药采购供应站第一经营部

1,790.56 11.94%

2

陕西中瑞医药有限公司

1,235.70 8.24%

3

云南吉鸿麟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931.65 6.21%

4

山东京信医药有限公司

888.05 5.92%

5

北京鸿润丰医药有限公司

789.06 5.26%

合计

5,635.02 37.59%

报告期内，方舟制药不存在向单个客户销售金额占销售总额的比例超过 50%或严重依赖少数客户的情形。 截至预

案披露之日，方舟制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方舟制药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均未

在上述客户中拥有权益。

（九）主要供应商情况

方舟制药最近两年向前五大供应商的合计采购额及其占公司年度采购总额的比例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供应商名称 金额 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2015

年

1-3

月

1

文山市寿丰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167.33 25.91%

2

陇西枫叶药业有限公司

100.00 15.48%

3

西安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

98.44 15.24%

4

文山市堆旺珠中药材销售有限公司

50.00 7.74%

5

沂水恒源胶业有限公司

46.43 7.19%

合计

462.20 71.56%

2014

年

1

陇西县顺祥药业有限公司

300.10 13.07%

2

西安顺畅医药有限公司

270.74 11.79%

3

陇西枫叶药业有限公司

216.25 9.42%

4

沂水恒源胶业有限公司

178.50 7.77%

5

渭源县源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77.18 7.72%

合计

1,142.77 49.77%

2013

年

1

陇西县顺祥药业有限公司

469.93 28.26%

2

陇西宇森药业有限公司

134.88 8.11%

3

沂水恒源胶业有限公司

125.43 7.54%

4

安徽雷允上国药有限公司

98.15 5.90%

5

陇西善古药业有限公司

93.20 5.60%

合计

921.59 55.42%

报告期内，方舟制药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采购金额超过 50%或严重依赖少数供应商的情形。截至预案披露之日，方

舟制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方舟制药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均未在上述客户中

拥有权益。

（十）标的资产按产品大项、地区分类的盈利具体情况

按大类区分

2015 年 1-3 月

项目 营业收入 所占比例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复方斑蝥胶囊

1,964.82 41.82% 246.59 87.45%

丹栀逍遥胶囊

1,034.30 22.02% 246.73 76.15%

盐酸多奈哌齐片

452.48 9.63% 79.60 82.41%

阿胶当归胶囊

251.96 5.36% 34.08 86.48%

养阴降糖片

148.93 3.17% 133.80 10.16%

一清片

205.59 4.38% 200.94 2.26%

定喘止咳胶囊

267.79 5.70% 51.43 80.79%

氧氟沙星胶囊

25.35 0.54% 17.70 30.18%

盆炎净胶囊

134.64 2.87% 111.83 16.94%

氨咖甘片

67.39 1.43% 31.92 52.63%

阿瑞斯原料药

137.18 2.92% 38.13 72.20%

方舟新美舒

7.44 0.16% 4.49 39.66%

辅酶

Q10

胶囊

0.22 0.00% 0.31 -39.64%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0.00 0.00% 0.00 0.00%

合计

4,698.10 100.00 1,197.55 74.51%

2014 年度

项目 营业收入 所占比例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复方斑蝥胶囊

5,879.03 32.78% 679.34 88.44%

丹栀逍遥胶囊

4,130.57 23.03% 1,090.24 73.61%

盐酸多奈哌齐片

2,380.31 13.27% 324.41 86.37%

阿胶当归胶囊

1,947.55 10.86% 271.71 86.05%

养阴降糖片

995.01 5.55% 872.19 12.34%

一清片

942.36 5.25% 831.60 11.75%

定喘止咳胶囊

559.76 3.12% 111.49 80.08%

氧氟沙星胶囊

272.77 1.52% 193.64 29.01%

盆炎净胶囊

245.60 1.37% 207.18 15.64%

氨咖甘片

241.10 1.34% 96.25 60.08%

阿瑞斯原料药

227.61 1.27% 72.47 68.16%

方舟新美舒

97.27 0.54% 48.50 50.14%

辅酶

Q10

胶囊

14.32 0.08% 20.63 -44.07%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0.14 0.00% 0.31 -128.68%

合计

17,933.37 100.00% 4,819.95 73.12%

2013 年度

项目 营业收入 所占比例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复方斑蝥胶囊

5,151.33 35.98% 659.52 87.20%

丹栀逍遥胶囊

2,425.05 16.94% 606.74 74.98%

盐酸多奈哌齐片

2,785.55 19.45% 456.50 83.61%

阿胶当归胶囊

1,509.24 10.54% 167.33 88.91%

养阴降糖片

357.27 2.50% 120.85 66.18%

一清片

866.79 6.05% 734.34 15.28%

定喘止咳胶囊

113.13 0.79% 17.26 84.74%

氧氟沙星胶囊

353.07 2.47% 293.73 16.81%

盆炎净胶囊

167.29 1.17% 175.07 -4.65%

氨咖甘片

318.43 2.22% 133.61 58.04%

阿瑞斯原料药

117.09 0.82% 45.58 61.08%

方舟新美舒

149.85 1.05% 59.51 60.29%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4.51 0.03% 6.49 -43.86%

合计

14,318.62 100.00% 3,476.53 75.72%

按区域划分

2015 年 1-3 月

序号 省区 收入 所占比例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1

陕西省

1,184.07 25.20% 425.26 758.81 64.08%

2

云南省

549.44 11.69% 120.23 429.21 78.12%

3

北京市

545.58 11.61% 151.69 393.89 72.20%

4

辽宁省

444.77 9.47% 76.98 367.79 82.69%

5

山东省

379.18 8.07% 146.12 233.07 61.47%

6

广东省

306.32 6.52% 79.96 226.36 73.90%

7

四川省

229.08 4.88% 38.87 190.21 83.03%

8

上海市

176.99 3.77% 33.09 143.90 81.30%

9

江苏省

149.32 3.18% 27.78 121.55 81.40%

10

湖北省

132.78 2.83% 22.22 110.56 83.26%

11

湖南省

108.99 2.32% 23.37 85.62 78.56%

12

浙江省

64.26 1.37% 14.32 49.95 77.72%

13

广西区

56.80 1.21% 8.71 48.10 84.67%

14

河北省

48.23 1.03% 8.69 39.54 81.99%

15

福建省

46.08 0.98% 8.12 37.96 82.38%

16

河南省

43.97 0.94% 11.21 32.76 74.51%

17

新疆区

43.67 0.93% 8.92 34.76 79.59%

18

黑龙江省

43.05 0.92% 14.42 28.63 66.50%

19

安徽省

42.06 0.90% 6.95 35.12 83.48%

20

江西省

17.07 0.36% 3.84 13.23 77.50%

21

天津市

15.57 0.33% 1.44 14.13 90.76%

22

贵州省

12.52 0.27% 1.87 10.65 85.07%

23

青海省

11.22 0.24% 2.58 8.64 76.97%

24

重庆市

10.94 0.23% 1.54 9.40 85.93%

25

内蒙古

10.67 0.23% 2.98 7.69 72.10%

26

山西省

10.17 0.22% 1.72 8.45 83.08%

27

甘肃省

9.52 0.20% 2.11 7.41 77.84%

28

吉林省

2.82 0.06% 1.78 1.04 36.91%

29

海南省

2.43 0.05% 0.56 1.87 77.00%

30

宁夏区

0.50 0.01% 0.19 0.30 60.96%

-

合计

4,698.10 100.00% 1,247.51 3,450.58 73.45%

2014 年度

序号 省区 收入 所占比例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1

陕西省

2,894.21 16.14% 1,177.24 1,716.97 59.32%

2

云南省

2,393.79 13.35% 509.67 1,884.11 78.71%

3

山东省

2,184.06 12.18% 853.10 1,330.96 60.94%

4

辽宁省

1,870.45 10.43% 290.31 1,580.15 84.48%

5

北京市

1,560.70 8.70% 544.58 1,016.12 65.11%

6

广东省

1,249.98 6.97% 423.20 826.78 66.14%

7

四川省

797.00 4.44% 108.74 688.26 86.36%

8

湖南省

663.32 3.70% 146.44 516.88 77.92%

9

上海市

689.89 3.85% 102.34 587.55 85.17%

10

浙江省

495.84 2.76% 107.32 388.52 78.36%

11

江苏省

494.97 2.76% 69.78 425.18 85.90%

12

重庆市

455.30 2.54% 63.32 391.98 86.09%

13

湖北省

401.43 2.24% 59.36 342.06 85.21%

14

河北省

251.03 1.40% 49.99 201.04 80.09%

15

广西区

219.17 1.22% 29.92 189.25 86.35%

16

福建省

207.67 1.16% 32.81 174.86 84.20%

17

新疆区

184.65 1.03% 37.72 146.93 79.57%

18

河南省

146.20 0.82% 35.63 110.57 75.63%

19

安徽省

141.90 0.79% 49.01 92.89 65.46%

20

江西省

117.11 0.65% 22.33 94.78 80.93%

21

黑龙江省

108.85 0.61% 34.98 73.87 67.87%

22

内蒙古

89.98 0.50% 18.21 71.76 79.76%

23

天津市

83.72 0.47% 8.03 75.69 90.41%

24

贵州省

70.42 0.39% 11.91 58.51 83.08%

25

山西省

52.66 0.29% 11.11 41.54 78.90%

26

青海省

46.13 0.26% 9.58 36.55 79.24%

27

甘肃省

33.30 0.19% 6.36 26.94 80.89%

28

宁夏区

13.18 0.07% 2.73 10.45 79.28%

29

吉林省

12.80 0.07% 3.45 9.35 73.04%

30

海南省

3.68 0.02% 0.76 2.92 79.42%

-

合计

17,933.37 100.00% 4,819.95 13,113.43 73.12%

2013 年度

序号 省区 收入 所占比例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1

陕西省

3,012.29 21.04% 1,042.42 1,969.87 65.39%

2

云南省

2,038.47 14.24% 405.06 1,633.41 80.13%

3

山东省

1,039.28 7.26% 212.40 826.88 79.56%

4

辽宁省

1,014.99 7.09% 202.49 812.50 80.05%

5

北京市

957.48 6.69% 202.58 754.90 78.84%

6

广东省

822.77 5.75% 179.90 642.87 78.13%

7

四川省

814.66 5.69% 145.81 668.85 82.10%

8

上海市

690.59 4.82% 157.57 533.02 77.18%

9

湖南省

674.05 4.71% 113.74 560.31 83.13%

10

浙江省

421.28 2.94% 112.21 309.07 73.36%

11

重庆市

416.04 2.91% 103.17 312.87 75.20%

12

江苏省

409.88 2.86% 100.43 309.45 75.50%

13

湖北省

352.14 2.46% 89.52 262.62 74.58%

14

河北省

350.78 2.45% 95.17 255.61 72.87%

15

福建省

221.06 1.54% 53.54 167.52 75.78%

16

广西区

179.73 1.26% 53.80 125.93 70.06%

17

新疆区

171.85 1.20% 47.72 124.13 72.23%

18

安徽省

104.48 0.73% 23.38 81.10 77.62%

19

江西省

94.24 0.66% 21.95 72.29 76.71%

20

河南省

91.36 0.64% 18.25 73.11 80.02%

21

黑龙江省

79.22 0.55% 15.12 64.10 80.91%

22

内蒙古

76.05 0.53% 15.43 60.62 79.72%

23

天津市

62.55 0.44% 10.30 52.25 83.54%

24

贵州省

62.18 0.43% 11.95 50.23 80.78%

25

山西省

48.05 0.34% 13.82 34.23 71.24%

26

青海省

45.74 0.32% 11.12 34.62 75.68%

27

甘肃省

31.56 0.22% 9.65 21.91 69.43%

28

宁夏区

25.32 0.18% 5.26 20.06 79.23%

29

吉林省

8.12 0.06% 2.09 6.03 74.31%

30

海南省

2.39 0.02% 0.70 1.69 70.91%

-

合计

14,318.62 100.00% 3,476.53 10,842.09 75.72%

二、交易标的行业概况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以及《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

号），方舟制药所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C27）” 。

（一）行业管理体制

1、所处行业监管部门

医药行业的主管部门包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 和国家发改委。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是医药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药品的研究、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全过程进行行政管理和技术监督，包括

制定有关监管制药业的行政法规及政策、市场监管、新药审批（包括进口药品审批）、药品 GMP� 及 GSP� 认证、推行

OTC�制度、药品安全性评价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

管理工作。

国家发改委对依法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药品的价格进行监督管理，同时负责研究拟定医药行业的规划、行

业法则和经济技术政策，组织制定行业规章、规范和技术标准，实行行业管理，管理国家药品储备等。

2、行业监管体制

医药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和人民健康的行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行业稳定发展和产品质量安

全，具体包括：

（1）药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和药品经营许可证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药品生产企业开办时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生产许可证》，凭《药品生产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药品生

产许可证》应当标明生产范围和有效期限，到期重新审查发证。 企业凭《药品生产许可证》从事药品生产活动。

药品批发企业开办时须经企业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

证》；开办药品零售企业，须经企业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给《药品经营许可证》，凭《药品经

营许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 《药品经营许可证》应当标明经营范围和有效期限，到期重新审查发

证。 企业凭《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批发与零售活动。

（2）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制度、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制度

药品生产企业须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组织生产。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对药品生产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认证；对

认证合格的，发给《药品 GMP 证书》。

药品经营企业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的《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经营药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

照《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管理办法》对药品经营企业是否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认证；对认

证合格的，发给《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3）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号制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研制新药须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如实报送研制方法、质量指

标、药理及毒理试验结果等有关资料和样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临床试验。 完成临床试验并

通过审批的新药，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发给新药证书。

国家对药品的生产实行注册管理，生产新药或者已有国家标准的药品的，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并发

给药品批准文号，方可生产该药品并上市销售。

（4）国家药品标准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组织药典委员会，负责国家药品标准的制定和修订。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药品检验机构负责标定国家药品标准

品、对照品。

（5）药品定价制度

国家对药品价格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或者市场调节价三种定价方法。 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用

药及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特殊药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对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

依法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药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的定价原则，

依据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合理制定和调整价格，做到质价相符，消除虚高价格，保护用药者的

正当利益。 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必须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提高价格。 目前，

对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处方药进行政府定价或制定最

高零售价格，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对非处方药制定最高零售价格。

依法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

原则制定价格，为用药者提供价格合理的药品。

（6）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

国家对药品实行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 处方药，是指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方可购买、调配

和使用的药品；非处方药，是指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的，不需要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消费者可

以自行判断、购买和使用的药品。 国家根据非处方药品的安全性，将非处方药分为甲类非处方药和乙类非处方药。

经营处方药、甲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应当配备执业药师或者其他依法经资格认定的药学技术人员。 经营

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零售企业，应当配备经设区的市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直接设置的县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组织考核合格的业务人员。

（7）中药保护品种

国务院制定《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对具有特殊价值的中药进行保护。 受保护的中药品种分为一、二级。 中药一级保

护品种分别为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为七年。 中药一级保护品种的处方组成、工艺制法，在保护期限

内由获得《中药保护品种证书》的生产企业和有关的药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和个人负责保

密，不得公开。 中药一级保护品种因特殊情况需要可以申请延期，但每次延长的保护期限不得超过第一次批准的保护

期限。中药二级保护品种在保护期满后可以延长七年。被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在保护期内限于由获得《中药保护品种

证书》的企业生产。

（二）行业发展情况

在医药市场快速发展的驱动下，我国医药制药行业保持快速上升的趋势。我国医药制造行业主要涉及化学原料药、

化学制剂、中成药、生物制药等四类药品的生产。该四类药品 2013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 17,592 亿元，2009�年至 2013�年

复合增长率约 21.84%。 其中，占比最大的为化学制剂，历年占上述四类药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均超过三分之一，同期年

复合增长率约 19.82%。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药监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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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化学原料药工业在“十一五”期间，由于受外贸出口整体滑坡，医药原料药外需大幅萎缩的影响，复合增

长率由“十五” 期间的 19.11%降至 17.21%， 进入 “十二五” ， 外贸萎缩仍在持续，2011年及 2012年分别增长

21.37%和 15.10%。 2013年达 3,954亿元，同比增长 16.35%。

由于医药内需保持稳定，我国化学制剂工业在“十一五”期间保持增长势头，复合增长率上升至 23.31%，2011

年及 2012年分别增长 22.67%和 22.80%。 2013年达 5931亿元，同比增长 13.35%。

受国家实施中药现代化等因素拉动，我国的中成药工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十一五” 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

为 20.79%。 2011年及 2012年分别增长 34.73%和 20.80%。 2013年达 5,242亿元，同比增长 23.26%。

生物制剂行业是我国医药工业快速发展的生力军，“十一五” 期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33.61%， 进入 “十二

五” ，2011年及 2012年分别增长 32.38%和 19.70%。 2013年达 2,465亿元，同比增长 29.38%。

（三）行业市场化程度及竞争格局

1、医药制造行业集中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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